
《关于完善招标投标交易担保制度进一步降低招标投标交易成本的实施方案》政策解读
一、制定背景和依据
1月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招标投标交易担保制度进一步降低招标投标交易成本的通知》（发改法规〔2023〕27号，以下简称《通知》），就完善招标投标交易担保制度、进一步降低招标投标交易成本提出了明确要求。《通知》要求，2023年3月底前，各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和企业组织开展清理历史沉淀保证金专项行动，各省级招标投标指导协调工作牵头部门应当会同各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制定出台鼓励本地区政府投资项目招标人全面或阶段性停止收取投标保证金，或者分类减免投标保证金的政策措施，并完善保障招标人合法权益的配套机制。
二、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共四部分20条，主要内容为：一是深入开展历史沉淀保证金清理工作。根据国家要求，在全省开展为期1个月的清理历史沉淀保证金专项行动以及每年定期开展历史沉淀保证金清理工作，全面清理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工程质量保证金等各类历史沉淀保证金，做到应退尽退。二是严格规范招标投标交易担保行为。明确规范保证金类型、全面推广保函（保险）、规范保证金收取和退还。三是实行差异化缴纳投标保证金。鼓励对不同项目实施差异化缴纳投标保证金。四是加快完善招标投标交易担保服务体系。提出建立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的投标保证金退还机制，依托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等为招标人减免投标保证金提供客观信息依据，推动建立银行、担保机构和保险机构间的招标投标市场主体履约信用信息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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